
文件摘要：

《关于印发芜湖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实施细

则（2022-2023 年）的通知》（芜发改三产〔2022〕

652 号）第 65 条关于“支持企业参加国外(境外)会

展活动”：

一、申报条件:

1.在芜湖市域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；

2.在经营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收管理等方面无违法、违

规行为；

3.在展会举办 10 日前向市贸促会申报备案:4.已享受政

府扶持政策的展会，原则上不得重复享受。

二、申报材料：

1.申请文件(申报主体关于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)附申请、

申报表(见附表 110)；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参加展会合同或确认书；

4.参加国外(境外)展的展位费、护照、签证、国际机票等

材料复印件，相关材料是外文的须翻译成中文；

5.展会总结材料。

三、具体说明：



1.企业自行参加的国外(境外)会展，展位费按实际发生的

60%给予补贴，机票费按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下干部标准

80%给予补贴，每次享受补贴人数不超过 2 人。每次补贴金

额不超过 25 万元，每家企业每年补贴不超过 2 次。

2.政府部门组织企业参加的国外(境外)会展，展位费、物

流费、布展费按实际发生的 80%给予补贴，机票费按机关事

业单位县处级以下干部标准 100%给予补贴，每次享受补贴

人数不超过 3 人。每次补贴金额不超过 3 万元，每家企业每

年补贴不超过 2 次。


